附件一：

各 地 区 国 家 重 点 监 控 企 业 季 报 表

   年   季度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指 标 名 称
	计量

单位
	代

码
	本季度
	本年

累计
	累计比上年

同期增长（％）
	按行业类别统计（本季度）

	
	
	
	
	
	
	农副食品加工业

（其中：制糖）
	食品制造业

（其中：味精）
	饮料制造业

（其中：酒精）
	造纸及

纸制品业
	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
	水泥

制造
	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
	火力发电
	其它

行业

	1.国控重点污染源废水排放量
	万吨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.国控重点污染源COD排放量
	吨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.国控重点污染源COD排放浓度
	mg/L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.国控重点污染源SO2排放量
	吨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.国控重点污染源SO2排放浓度
	mg/m3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统计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填表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报出日期： 200　　年　　 月　 　日
表    号：环季综1－3表


制表机关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
批准机关：国家统计局


批准文号：国统制[2007]44号


有效期截止时间：2009年7月30日








